[bookmark: bookmark6][bookmark: bookmark8][bookmark: bookmark7]关于《淮南市支持新能源船舶产业高质量
发展若干政策》起草情况

一、背景依据
为促进我市新能源船舶产业和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提升基础设施能级，促进运输结构优化，按照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市工信局会同相关单位和部门，学习借鉴湖北、江苏等先发地区经验，研究起草了《淮南市支持新能源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政策》）。
2、 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《若干政策》起草过程中，市工信局组织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和煤化工园区召开了沟通对接会。牛方括副市长主持专题会议听取了政策起草情况的汇报，市工信局按照会议精神修改完善后，征求了市发改、科技、财政、自规、凤台、大通、煤化工园区等单位意见，再次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政策从鼓励科技创新、推动集群发展、强化产业配套、加大要素保障4个方面16条内容支持我市新能源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（1） 支持新能源船舶技术研发及应用
1.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。统筹相关产业政策资金，用于研发经费、研发设备补助，支持创建科技创新平台。
2.支持绿色动力技术应用。发挥我市甲醇、氢燃料优势，对建造（改造）的甲醇、氢燃料新能源船舶，交付使用后，给予制造（改造）金额5%的补助；其它动力新能源船舶给予3%的补助。
3.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攻关。引导船舶产业链企业加大核心技术攻关，对研发投入和设备投资给予奖补。
4.培育高精尖特企业。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、绿色工厂、5G工厂等并给予相应奖励。
（二）推动集群发展
5.支持企业快建快投。鼓励新升规企业扩大投资，支持新项目落地，按设备投资予以奖补。
6.支持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。建立“新能源船舶零部件－新能源船舶－新能源船舶后市场”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，鼓励企业牵头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，构建集群发展生态。
7.支持企业做大做强。对实施船用甲醇、氢气、动力电池等绿色燃料生产企业，帮助落实绿电、生物质等要素资源。企业投产后，按照营业收入给予相应奖励。
（三）强化产业配套
8.加强新能源船舶土地岸线配套。对新建企业在岸线、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9.支持新能源船舶推广。免收市域内河航道船舶过闸费，优先享受船检、过闸、靠泊等服务。
10.培育新能源船舶商贸服务业。发挥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作用，创新新能源供应和运营服务模式。
11.加快建设淮河航运综合服务中心。大力招引现代航运服务业，对首次达到规模以上服务业（限额以上商贸业）的企业给予奖励。
12.鼓励引培一批内河航运企业。积极引进头部航运企业入驻淮南，鼓励航运企业与新能源船舶制造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
（四）加大要素保障。
13.加强人才用工保障。紧扣新能源船舶领域布局人才链，进一步优化人才、用工投入保障机制。
14.推动产学研合作。加大高校与培训机构合作，鼓励加快专业人才培养。
15.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对企业获得1年期及以上的新开工项目及新型技术改造项目贷款，按照政策给予贴息。
16.发挥基金引导作用。推动设立新能源船舶及装备制造产业基金，以股权方式给予项目资金支持。

